
股票简称：锦江投资(A股)  锦投B股(B股)  证券代码： 600650(A股)  900914(B股)   编号： 临 2006-018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陈述、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6 年 10 月 25 日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企业上海市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吴泾冷藏公司、上海吴淞肉类联合

加工厂等三家企业股权（决议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由于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锦江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的下属全资企业，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方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本公司独

立董事在审议中，均投了赞成票。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关联方介绍： 

名称：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3 楼 

法定代表人：俞敏亮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企业投资及管理、饭店管理、游乐业配套

服务、国内贸易、物业管理、自有办公楼、公寓租赁、产权经纪及相关项目的咨

询等（以上项目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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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38.54%股权。 

名称：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浦东新区浦电路 489 号 

法定代表人：顾晓鸣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肆仟壹佰捌拾柒万壹仟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营业务：肉禽蛋及制品，种畜禽蛋，饲料，饲料添加剂，疫苗，冷冻食品，

冷藏，商业行业及食品工程设计，肉禽蛋机械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码头装卸，

市内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一、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95%股

权 

1、交易标的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95%股权。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由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蔬菜（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分别持有该公司95%、5%股权。 

2、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外马路1218号 

法定代表人：江国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水产品，粮油制品，南北货，冷冻小包装食品，一般劳务服务，

油脂油料，码头装卸，肉禽蛋制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3、经审计、评估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数据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2006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上海尚

海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并于2006年6月7日出具《审计报告》(信长会师报字

[2006]第22803号)。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2006年5月31日，该公司会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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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数 期末数 项  目 上年实际数 本期实际数 

资产总额   3,775    3,701 主营业务收入       631        367  

负债总额     821    2，019 主营业务利润       596        347  

净资产   2,954    1,682 净利润       117     -1,288 

该公司因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等费用 1,288 万元，致使当期出现亏损。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单项资产加和法，对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进

行评估，并于 2006 年 9 月 25 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63033 号）。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该公

司资产总额为 5,2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07 万元、净资产为 3,239 万元。评估

增值 1,557 万元，主要是建筑物评估增值 760 万元（其中房屋 28,373 ㎡），9,722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327 万元值。该土地使用权为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所

有，权属性质为国有。 

4、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

基础进行定价。交易价格为 3,077 万元。 

二、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100%股权 

1、交易标的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100%股权。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由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持有100%股权。 

2、上海吴泾冷藏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住所：闵行吴泾通海路333号 

法定代表人：何为光 

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陆佰柒拾壹万柒仟元 

经济性质：国有企业（非公司法人） 

经营方式：仓储，零售，代购代销，联购联销，制造加工 

经营范围：储运：食品（不含熟食），货物储运，代客理货中转（涉及行政

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3、经审计、评估的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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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2006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上海吴

泾冷藏公司进行审计,并于2006年6月6日出具《审计报告》(信长会师报字[2006]

第22811号)。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2006年5月31日，该公司会计报表的主

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数 期末数 项  目 上年实际数 本期实际数 

资产总额  10,785    9,679 主营业务收入     3,236      1,418  

负债总额   2,536    2,902 主营业务利润     1,203        438  

净资产   8,249    6,777 净利润       228     -1,022  

该公司因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等费用 1,074 万元，致使当期出现亏损。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单项资产加和法，对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进行评

估，并于 2006 年 9 月 29 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4024 号）。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该公

司资产总额为 12,54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02 万元、净资产为 9,640 万元。评

估增值 2,863 万元，主要是建筑物评估增值 794 万元（其中房屋 90,995 ㎡），

69,691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385 万元。该土地使用权为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所有，权属性质为国有。 

4、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

进行定价。交易价格为 9,640 万元。 

三、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100%股权 

1、交易标的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100%股权。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由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持有100%

股权。 

2、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住所：宝山区安达路241号 

法定代表人：岑建荣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陆佰陆拾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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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质：国有企业（法人）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冷藏；速冷食品、熟食制品、副食品、农副产品、肠

衣制品、五金加工；货物储存；社会货物运输；为本单位经营服务；为本单位空

余场地出租（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3、经审计、评估的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财务数据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2006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上海吴

淞肉类联合加工厂进行审计,并于2006年6月5日出具《审计报告》(信长会师报字

[2006]第22799号)。根据该《审计报告》，截至2006年5月31日，该公司会计报

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数 期末数 项目 上年实际数 本期实际数 

资产总额   6,574    5,310 主营业务收入       969        473  

负债总额   5,152    5,289 主营业务利润       927        450  

净资产   1,422       21 净利润         4     -1,402  

该公司因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等费用 1,420 万元，致使当期出现亏损。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单项资产加和法，对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进行评估，并于 2006 年 9 月 29 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9026 号）。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该厂

资产总额为 6,113 万元、负债总额为 5,288 万元、净资产为 825 万元。评估增值

804 万元，主要是 104,723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513 万元，该土地使用权为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所有，权属性质为国有。企业拥有房屋 39,174 ㎡。 

4、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资产评估价值

为基础进行定价。交易价格为 825 万元。 

四、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吴泾冷藏公司、上海吴淞肉类联合

加工厂三企业共拥有冷库 7.3 万吨，占上海冷库总量的 20%。收购完成后，公司

将通过国际合资合作等形式，引进现代低温仓储、物流服务供应商，打造以信息

技术为支撑，以分拨、仓储、运输等服务为核心的低温物流产业。同时上述交易

也将使公司的物流主业在现有锦海捷亚、世联锦江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

拓展；通过产业协同互补、资源信息共享，使公司物流主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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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此外本次收购也规避了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尚海

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吴泾冷藏公司、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三企业，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表决时关联方董事均已回避，

表决程序合法。交易有利于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业务发展，

同时规避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交易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未发现有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2、独立董事意见； 

3、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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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资产评估报告书 

（摘要） 

 

特别提示：本报告只能用于报告中明确约定的评估目的。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

报告书全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项目名称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63033号 
 

评估机构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委托方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占有单位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被评估单位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 

 根据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办公会议纪要、锦江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上海市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9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

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本次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涉

及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整体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5 月 31 日 

评估范围及评估对象 

 整体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

等。资产评估申报表列示的帐面总资产为 37,007,573.49 元，负债

为 20,187,915.13 元，净资产为 16,819,658.36 元。 

评估方法  

 采用单项资产加和法。 

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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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调整后，资产为 37,021,177.85 元、负债为 20,201,519.49 元、

净资产为 16,819,658.36 元。 

 经评估，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52,459,875.24 元、负债评估值为

20,073,519.49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32,386,355.75 元。 

 净资产大写叁仟贰佰叁拾捌万陆仟叁佰伍拾伍元柒角伍分。 

 无待处理。 

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107.92 1,109.28 1,103.36 -5.92 -0.53 

 长期投资 129.20 129.20 211.11 81.91 63.40 

 固定资产 2,449.93 1,026.89 2,075.39 1,048.50 102.10 

 其中：在建工程      

 建 筑 物 2,410.50 986.64 1,746.85 760.21 77.05 

 设    备 257.52 249.03 327.45 78.42 31.49 

 无形资产 13.71 1,436.75 1,856.12 419.37 29.19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1,423.04 1,749.96 326.92 22.97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3,700.76 3,702.12 5,245.98 1,543.86 41.70 

 流动负债 2,018.79 2,020.15 2,007.35 -12.80 -0.63 

（金额单位：万元） 长期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总计 2,018.79 2,020.15 2,007.35 -12.80 -0.63 

2006年 5月 31日 净资产 1,681.97 1,681.97 3,238.64 1,556.67 92.55 

  

评估机构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总评估师  

 葛其泉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王焰             张永卫 

  

  

报告出具日期 2006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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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资产评估报告书 

（正文） 
 

特别提示：本报告只能用于报告中明确约定的评估目的，且在约定情形下成立。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及相关附件。 

 

项目名称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63033 号 

  

  

一、 绪言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方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

估方法，对本报告约定的评估目的涉及的评估范围与对象进行了评估

工作。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范围对象

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托评估范围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

报告如下。 

  

二、 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概况 
（一） 委托方 
 委托方：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浦东新区浦电路 489 号； 

法定代表人：顾晓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肆仟壹佰捌拾柒万壹仟元 ； 

经营范围：肉禽蛋及制品，种畜禽蛋，饲料，饲料添加剂，疫苗，冷

冻食品，冷藏，商业行业及食品工程设计，肉禽蛋机械加工及技术咨

询服务，码头装卸，市内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

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二） 资产占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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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占有方：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外马路 1218 号； 

法定代表人：江国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水产品，粮油制品，南北货，冷冻小包装食品，一般劳务

服务，油脂油料，码头装卸，肉禽蛋制品，（涉及许可经营得凭许可

证经营）。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上海市食品（集团）公司出资 2850 万元，占总投资

的 95%；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5%。

企业主要依托冷库、交易市场的冷藏仓储租赁业务和交易市场铺位租

赁业务。 

单位：元 

项目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总资产         50,520,895.07     52,761,485.28   37,754,704.83

总负债         16,319,349.97    -97,588,660.00    8,214,356,62

净资产         36,917,634.19    150,350,145.28   29,540,347.21

主营业务收入    7,120,805.04      7,168,609.21    6,305,151.23

利润总额        3,884,643.94        228,197.91   1,639,807.33

（三） 被评估单位 
 同上。 

  

三、 评估目的 
 根据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办公会议纪要、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上海市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9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

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本次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上

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整体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四、 评估范围和对象 
 1. 整体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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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资产评估申报表列示的帐面总资产为 37,007,573.49 元，负债为

20,187,915.13 元，净资产为 16,819,658.36 元。 

 3. 另外，该公司尚存在帐面未单独反映的办公家具等在用低值易耗

品。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账面未反映的资产和负债，与该公司相关

的资产及其负债均已申报列入资产评估范围。 

 4. 上述资产均处于使用或受控状态。 

 5. 资产负债的类型、账面金额明细情况详见资产评估明细汇总表。 

  

五、 评估基准日 
 1.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6 年 5 月 31 日。 

 2. 资产评估基准日与委托方协商后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确定对评估结

果的影响符合常规情况，无特别影响因素。 

 3. 本次评估的取价标准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 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国家及行业规定的公认原则。 

 根据国家资产评估的有关法规及资产评估惯例，我们遵循独立性、科

学性、公正性、客观性的工作原则；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以

及遵循资产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操作原则。

  

七、 评估依据 
（一） 主要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施行细则；2.原国家国资局转发的《资

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3.财政部财评字（1999）第 91 号《资产评

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4.参照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

暂行条例；5.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6.其他

法律法规。 

（二） 经济行为依据 
 1.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办公会议纪要 2.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 

（三） 重大合同协议、产权证明文件 
 1.投资合同、协议；2.房地产权证；3.车辆行驶证；4.其他相关证明

材料或文件。 

（四） 采用的取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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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机电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2.上海市建筑工程造价信息；3.

上海市建筑工程相关费用的有关规定；4.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5.上海价格事务所编辑的《上海价格信息》；6.

其他。 

（五） 参考资料及其他 
 1.委托单位提供的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及账册与凭证；2.委托单位提

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3.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技术统计资料；

4.其他有关价格资料。 

  

八、 评估方法 
概述 本次评估采用单项资产加和法，对各项评估对象具体资产评估时主要

采用重置成本法。 

货币资金 对货币资金按核实及调整后的账面值评估。 

应收款项 对应收款项按核实及调整后的账面值评估，对坏账损失按照个别认定

及账龄分析综合判定，应收款项的评估为核实及调整后的帐面值扣减

估计坏账损失后确定评估值。 

存货 对存货根据市场价格信息或企业产品出厂价格查询取得现行市价，作

为存货的重置单价，再结合存货数量确定评估值。对于现行市价与帐

面单价相差不大的存货，按帐面单价作为重置单价；对产成品，现行

出厂市价扣除与销售相关的费用、税金（含所得税），并按照销售状

况扣除适当的利润，然后确定评估单价；在产品根据其约当产量比照

产成品评估；对损坏、变质、不合格、型号过时的存货按照残余价值

或以重置全价为基础折扣后确定评估值；对在用低值易耗品，考虑成

新率因素后确定评估值。 

长期投资 通过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资产评估，再根据投资比例确定评估值。

固定资产 对机器设备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根据重置全价及成新率确定

评估值；房屋建筑物根据本次估价目的和待估房产现状及特点，采用

重置成本法和收益法评估。 

土地使用权 由于委评对象位于黄浦江两岸的开发范围，故本次评估拟采用“黄浦

江两岸开发范围内核心区中心段和协调区区域地段范围级土地使用

权补偿基本价格”标准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其他无形资产 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负债 评估价值按核实及确认的负债评估。 

特别说明 关于评估方法没有其他特别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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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评估过程 
 1. 我们根据国家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和产权核实，具体步骤如下： 

 2. 与委托方接洽，听取公司有关人员对该单位情况以及委估资产历

史和现状的介绍，了解评估目的、评估范围及其评估对象，确定评估

基准日，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拟定评估方案； 

 3. 指导企业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 

 4. 对该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申报表进行征询、鉴别，选定评估

方法；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与该单位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

核对，到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和调查，对资产状况进行察看、记录，并

与资产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的经营、管理情况；查阅委估资

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有关机器设备运行、维护及事故记录等资料；开

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收集市场价格资料；  

 5. 根据各评估人员对各类资产勘查的初步结果，进行评定估算；各

评估人员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评和漏评的

情况，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6.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三级审核，在与

委托方交换意见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 评估结论 
账面值 资产评估申报表列示的帐面总资产为 37,007,573.49 元，负债为

20,187,915.13 元，净资产为 16,819,658.36 元。 

调整后账面值 清查调整后，资产为 37,021,177.85 元、负债为 20,201,519.49 元、

净资产为 16,819,658.36 元。 

评估值 经评估，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52,459,875.24 元、负债评估值为

20,073,519.49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32,386,355.75 元。 

净资产大写 净资产大写叁仟贰佰叁拾捌万陆仟叁佰伍拾伍元柒角伍分。 

待处理情况 无待处理。 

其他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107.92 1,109.28 1,103.36 -5.92 -0.53 

 长期投资 129.20 129.20 211.11 81.91 63.40 

 固定资产 2,449.93 1,026.89 2,075.39 1,048.50 102.10 

 其中：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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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建 筑 物 2,410.50 986.64 1,746.85 760.21 77.05 

 设    备 257.52 249.03 327.45 78.42 31.49 

 无形资产 13.71 1,436.75 1,856.12 419.37 29.19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1,423.04 1,749.96 326.92 22.97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3,700.76 3,702.12 5,245.98 1,543.86 41.70 

 流动负债 2,018.79 2,020.15 2,007.35 -12.80 -0.63 

（金额单位：万元） 长期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总计 2,018.79 2,020.15 2,007.35 -12.80 -0.63 

2006年 5月 31日 净资产 1,681.97 1,681.97 3,238.64 1,556.67 92.55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报告中一般未考虑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税负问题，委托方在使

用本报告时，应当仔细考虑税负问题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 本报告不对管理部门决议、营业执照、权证、会计凭证及其他中

介机构出具的文件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3. 本报告对被评资产所进行的调整和评估是为了客观反映评估结

果，评估机构无意要求该单位必须按本报告进行相关的帐务处理，是

否进行及如何进行有关的帐务处理，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4. 企业位于云台路 115 号的房屋系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运

城房产实业公司参建房，根据企业提供的说明，因公司无法从上海运

城房产实业公司取得该处房屋的相关资料，故无法办理房地产权证。

企业位于外马路 1218 号的厂房中有 2幢辅助用房未办理权证。 

 5. 评估人员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且非评估人员执业水

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重大瑕疵事项。但是，报告使用者应当不完

全依赖本报告，而应对资产的权属状况、价值影响因素及相关内容作

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并在经济行为中适当考虑。 

 6. 对该单位存在的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和评估现

场中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及无法收

集资料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7. 上述事项如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评估结论将不成立且报告无效。

  

十二、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1. 需要说明的是，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可能影响评估结论。 

 2. 截止评估报告提出日期，没有发现资产占有方存在其他任何重大

事项。 

 3. 如果存在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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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值进行相应调整。

 5. 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产生了明显

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6. 对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

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并进行相应调整。 

  

十三、 价值类型或定义 
 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指所约定的评估范围与对象在本报告约

定的评估原则、假设和前提条件下，按照本报告所述程序和方法，仅

为本报告约定评估目的服务而提出的评估意见。 

  

十四、 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 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对即使存在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影响评估价值的非正常因素没有考虑，

且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或其

它不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 本次评估假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

大变化；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经营业务涉及

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等无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定被评估企业及其资产在未来生产经营中能够持续经

营下去，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4. 当上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

评估结论一般不成立，评估报告一般会失效。 

  

十五、 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 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 本报告专为委托方所使用，并为本报告所列明的目的而服务，以

及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审查。 

 2. 除非事前征得评估机构书面明确同意，对于任何其它用途、或被

出示或掌握本报告的任何其他人，评估机构不承认或承担责任。 

 3. 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评估机构

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4. 评估报告书及其相关材料系反映评估机构执业水平与执业技能、

技巧，委托方及获得、使用、审核报告的相关单位未经评估机构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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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5. 本报告含有的若干附件、评估明细表及评估机构提供的专供政府

或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其他正式材料，与本报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及同样的约束力。 

（二） 报告中有关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说明的效力 
 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 号）： 

1.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应当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2.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

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3. 本评估报告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任何保证。 

（三） 评估报告有效期 
 1. 本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按现行规定为壹年，从评估基准日2006 年 5

月 31 日起计算至2007 年 5 月 30 日有效。 

 2. 超过评估报告有效期不得使用本评估报告。 

（四） 涉及国有资产项目的特殊约定 
 如本评估项目涉及国有资产，而本报告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核准或确认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则本报告不得作为经济行为依据。

（五） 评估报告解释权 
 本评估报告意思表达解释权为出具报告的评估机构，除国家法律、法

规有明确的特殊规定外，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无权解释。 

  

十六、 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06 年 9 月 25 日。（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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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评估机构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总评估师  

 葛其泉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王焰 

  

  

 张永卫 

  

其他评估人员 

 丁守祥、蔡丽红、董昊、朱淋云、吴攀毅等 

  

报告出具日期  

 2006 年 9 月 25 日 

  

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市定西路 1279号名光大厦 2楼 

邮政编码 200050 

联系电话 021-62251997（总机）   021-62252086（传真） 

网址 www.dongzhou.com.cn ; www.oca-china.com 
E-mail dongzhou@dong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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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资产评估报告书 

（备查文件） 

 

项目名称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63033号 

 

 序号                备查文件名称 页码 

   

 1. 上海尚海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 基准日审计报告 

3. 房地产权证 

4. 车辆行驶证 

     

 5.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6.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7.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许可证      

 8.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资格证书      

 9. 资产评估委托方承诺函      

 10. 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11. 参加本评估项目的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      

 



 

 

  

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书） 

 

项目名称：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40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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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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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资产评估报告书 

（摘要） 

 

特别提示：本报告只能用于报告中明确约定的评估目的。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

报告书全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项目名称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4024号 
 

评估机构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委托方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占有单位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被评估单位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评估目的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本次评估为上述转让所涉及的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整体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5 月 31 日 

评估范围及评估对象 

 整体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等。资产评

估申报表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列示的账面总资产为

96,786,579.75 元 ， 负 债 为 29,018,762.37 元 ， 净 资 产 为

67,767,817.38 元。 

评估方法  

 采用单项资产加和法。 

评估结论 

 清查调整后，资产为 96,786,579.75 元、负债为 29,018,762.37 元、

净资产为 67,767,817.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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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评估，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125,419,067.49 元、负债评估值为

29,018,762.37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96,400,305.12 元。 

 净资产大写人民币玖仟陆佰肆拾万零叁佰零伍元壹角贰分。 

 无待处理流动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3,424.51 3,424.51 3,448.53 24.02 0.70

长期投资 1,560.86 1,560.86 1,820.27 259.41 16.62

固定资产 4,672.29 3,290.29 4,485.46 1,195.17 36.32

其中：在建工程 20.17 20.17 20.50 0.33 1.64

建 筑 物 4,101.97 2,719.97 3,514.08 794.11 29.20

设    备 550.15 523.99 930.52 406.53 77.58

无形资产 21.00 1,403.00 2,787.64 1,384.64 98.69

其中：土地使用权 21.00 1,403.00 2,787.64 1,384.64 98.69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9,678.66 9,678.66 12,541.90 2,863.24 29.58

流动负债 2,901.88 2,901.88 2,901.88  

（金额单位：万元） 长期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总计 2,901.88 2,901.88 2,901.88  

2006年 5月 31日 净资产 6,776.78 6,776.78 9,640.02 2,863.24 42.25

  

评估机构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总评估师  

 葛其泉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永卫             俞  泓 

  

报告出具日期 2006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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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资产评估报告书 

（正文） 
 

特别提示：本报告只能用于报告中明确约定的评估目的，且在约定情形下成立。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及相关附件。 

 

项目名称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4024 号 

  

  

一、 绪言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方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

估方法，对本报告约定的评估目的涉及的评估范围与对象进行了评估

工作。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范围对象

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托评估范围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

报告如下。 

  

二、 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概况 
（一） 委托方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浦电路 489 号；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肆仟

壹佰捌拾柒万壹仟元；法人代表：顾晓鸣；经营范围：肉禽蛋及制品，

种畜禽蛋，饲料，饲料添加剂，疫苗，冷冻食品，冷藏，商业行业及

食品工程设计，肉禽蛋机械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码头装卸，室内货

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

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二） 资产占有单位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以下简称“吴泾冷藏”），注册地址：上海闵行

吴泾通海路 333 号；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陆佰柒拾壹万柒仟元；企

业性质：国有企业（非公司法人）；法定代表人：何为光；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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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零售，代购代销，制造加工；经营范围：储运：食品（不含熟

食），货物储运，代客理货中转，（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吴泾冷藏系由上海市食品（集团）公司投资组建的国有企业，设立于

1989 年 11 月 26 日，取得 3101121100834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目前吴泾冷藏主要有 4个冷库，拥有 5万 2千吨低温库，5千吨高温

库，具备冷藏、集货、货代、分拣、包装、加工、配送等功能。 

吴泾冷藏近期资产及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总资产         11,889.06       11,937.89         10,785.44 

负债            2,180.23        2,156.31          2,536.45 

净资产          9,708.83        9,781.58          8,249.00 

主营业务收入    2,627.29        3,193.97          3,235.92 

利润总额          287.76          108.20            294.80 

净利润            308.06          103.61            227.57 

（三） 被评估单位 
 同资产占有单位。 

  

三、 评估目的 
 根据上海吴泾冷藏公司办公会议纪要、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拟将持有的上海吴泾冷藏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上海锦江国际低温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本次评估为上述转让所涉及的吴泾冷藏整体资产

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四、 评估范围和对象 
 1. 整体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等。  

 2. 资产评估申报表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列示的账面

总资产为 96,786,579.75 元，负债为 29,018,762.37 元，净资产为

67,767,817.38 元。 

 3. 另外，该公司尚存在账面未单独反映的办公家具等在用低值易耗品

等资产。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账面未反映的资产和负债，与该公司

相关的资产及其负债均已申报列入资产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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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述资产均处于使用或受控状态。 

 5. 资产负债的类型、账面金额明细情况详见资产评估明细汇总表。 

  

五、 评估基准日 
 1.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6 年 5 月 31 日。 

 2. 资产评估基准日与委托方协商后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确定对评估结

果的影响符合常规情况，无特别影响因素。 

 3. 本次评估的取价标准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 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国家及行业规定的公认原则。 

 根据国家资产评估的有关法规及资产评估惯例，我们遵循独立性、科

学性、公正性、客观性的工作原则；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以

及遵循资产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操作原则。

  

七、 评估依据 
（一） 主要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施行细则； 

2.原国家国资局转发的《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 

3.财政部财评字（1999）第 91 号《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

暂行规定》； 

4.参照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暂行条例； 

5.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 

6.其他法律法规。 

（二） 经济行为依据 
 1.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办公会议纪要； 

2.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文件《锦

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

宜的决议》。 

（三） 重大合同协议、产权证明文件 
 1.车辆行驶证； 

2.房地产权证；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或文件。 

（四） 采用的取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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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机电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 

2.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3.上海价格事务所编辑的《上海价格信息》； 

4.其他。 

（五） 参考资料及其他 
 1.资产占有单位提供的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及账册与凭证； 

2.资产占有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3.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技术统计资料； 

4.其他有关价格资料。 

  

八、 评估方法 
概述 本次评估采用单项资产加和法，对各项评估对象具体资产评估时主要

采用重置成本法。 

货币资金 对货币资金按核实及调整后的账面值评估。 

应收款项 对应收款项按核实及调整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存货 

 

 

 

待摊费用 

长期投资 

 

对存货根据市场价格信息或企业产品出厂价格查询取得现行市价，作

为存货的重置单价，再结合存货数量确定评估值。对于现行市价与账

面单价相差不大的在库低值易耗品，按账面单价作为重置单价；对在

用低值易耗品，考虑成新率因素后确定评估值。 

根据其尚存受益的权利或资产价值确定评估值。 

对于非上市公司法人股，吴泾冷藏是非控股股东，无法取得该公司资

产负债表和了解近期经营情况，吴泾冷藏投资后未取得红利，无法按

历年收益情况预测未来投资收益，故非上市公司法人股按账面值确认

评估值；对于上市公司法人股，由于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评估基准日均

已完成股改，按流通股和限售流通股的加权平均价格确定每股价值，

每股价值乘以持股数量确定所持法人股的评估值。 

对于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资产评估，按评估后的净资产

评估值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评估值。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对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设备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根据重置

全价及成新率确定评估值。其中房屋建筑冷库及相关设备评估中考虑

了冷库的经济性贬值因素。 

在建工程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固定资产清理按设备可回收净值确定评估值。 

对企业所使用的土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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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产权占有者实际应承担的债务确定评估值。 

特别说明 关于评估方法没有其他特别说明事项。 

  

九、 评估过程 
 1. 我们根据国家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和产权核实，具体步骤如下： 

 2. 与委托方接洽，听取公司有关人员对该单位情况以及委估资产历

史和现状的介绍，了解评估目的、评估范围及其评估对象，确定评估

基准日，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拟定评估方案； 

 3. 指导企业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 

 4. 对该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申报表进行征询、鉴别，选定评估

方法；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与该单位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

核对，到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和调查，对资产状况进行察看、记录，并

与资产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的经营、管理情况；查阅委估资

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有关机器设备运行、维护及事故记录等资料；开

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收集市场价格资料；  

 5. 根据各评估人员对各类资产勘查的初步结果，进行评定估算；各

评估人员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评和漏评的

情况，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6.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三级审核，在与

委托方交换意见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 评估结论 
账面值 资产评估申报表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列示的账面总

资产为 96,786,579.75 元，负债为 29,018,762.37 元，净资产为

67,767,817.38 元。 

调整后账面值 清查调整后，资产为 96,786,579.75 元、负债为 29,018,762.37 元、

净资产为 67,767,817.38 元。 

评估值 经评估，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125,419,067.49 元、负债评估值为

29,018,762.37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96,400,305.12 元。 

净资产大写 净资产大写人民币玖仟陆佰肆拾万零叁佰零伍元壹角贰分。 

待处理情况 无待处理流动资产。 

其他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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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3,424.51 3,424.51 3,448.53 24.02 0.70

长期投资 1,560.86 1,560.86 1,820.27 259.41 16.62

固定资产 4,672.29 3,290.29 4,485.46 1,195.17 36.32

其中：在建工程 20.17 20.17 20.50 0.33 1.64

建 筑 物 4,101.97 2,719.97 3,514.08 794.11 29.20

设    备 550.15 523.99 930.52 406.53 77.58

无形资产 21.00 1,403.00 2,787.64 1,384.64 98.69

其中：土地使用权 21.00 1,403.00 2,787.64 1,384.64 98.69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9,678.66 9,678.66 12,541.90 2,863.24 29.58

流动负债 2,901.88 2,901.88 2,901.88  

（金额单位：万元） 长期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总计 2,901.88 2,901.88 2,901.88  

2006年 5月 31日 净资产 6,776.78 6,776.78 9,640.02 2,863.24 42.25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报告中一般未考虑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税负问题，委托方在使

用本报告时，应当仔细考虑税负问题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 本报告不对管理部门决议、营业执照、权证、会计凭证及其他中

介机构出具的文件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3. 本报告对被评资产所进行的调整和评估是为了客观反映评估结

果，评估机构无意要求该单位必须按本报告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是

否进行及如何进行有关的账务处理，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4. 吴泾冷藏综合楼、小冷库土建、锅炉房、机修车间大楼和机修车

间充电间等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本次评估按吴泾冷藏

提供的建筑面积确定评估值。 

 5. 评估人员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且非评估人员执业水

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重大瑕疵事项。但是，报告使用者应当不完

全依赖本报告，而应对资产的权属状况、价值影响因素及相关内容作

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并在经济行为中适当考虑。 

 6. 对该单位存在的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和评估现

场中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及无法收

集资料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7. 上述事项如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评估结论将不成立且报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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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1. 需要说明的是，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可能影响评估结论。 

 2. 截止评估报告提出日期，没有发现资产占有方存在其他任何重大

事项。 

 3. 如果存在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4. 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值进行相应调整。

 5. 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产生了明显

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6. 对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

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并进行相应调整。 

  

十三、 价值类型或定义 
 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指所约定的评估范围与对象在本报告约

定的评估原则、假设和前提条件下，按照本报告所述程序和方法，仅

为本报告约定评估目的服务而提出的评估意见。 

  

十四、 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 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对即使存在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影响评估价值的非正常因素没有考虑，

且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或其

它不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 本次评估假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

大变化；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经营业务涉及

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等无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定被评估企业及其资产在未来生产经营中能够持续经

营下去，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4. 当上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

评估结论一般不成立，评估报告一般会失效。 

  

十五、 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 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 本报告专为委托方所使用，并为本报告所列明的目的而服务，以

及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审查。 

 2. 除非事前征得评估机构书面明确同意，对于任何其它用途、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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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或掌握本报告的任何其他人，评估机构不承认或承担责任。 

 3. 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评估机构

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4. 评估报告书及其相关材料系反映评估机构执业水平与执业技能、

技巧，委托方及获得、使用、审核报告的相关单位未经评估机构书面

同意，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5. 本报告含有的若干附件、评估明细表及评估机构提供的专供政府

或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其他正式材料，与本报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及同样的约束力。 

（二） 报告中有关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说明的效力 
 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 号）： 

1.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应当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2.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

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3. 本评估报告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任何保证。 

（三） 评估报告有效期 
 1. 本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按现行规定为壹年，从评估基准日2006 年 5

月 31 日起计算至2007 年 5 月 30 日有效。 

 2. 超过评估报告有效期不得使用本评估报告。 

（四） 涉及国有资产项目的特殊约定 
 如本评估项目涉及国有资产，而本报告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核准或确认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则本报告不得作为经济行为依据。

（五） 评估报告解释权 
 本评估报告意思表达解释权为出具报告的评估机构，除国家法律、法

规有明确的特殊规定外，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无权解释。 

  

十六、 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06 年 9 月 29 日。（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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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评估机构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总评估师  

 葛其泉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永卫 

  

  

 俞  泓 

  

其他评估人员 

 张芳、龙子吟等 

  

报告出具日期  

 2006 年 9 月 29 日 

  

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889号太平洋中心 19楼 

邮政编码 200050 

联系电话 021-52402166（总机）   021-62252086（传真） 

网址 www.dongzhou.com.cn ; www.oca-china.com 
E-mail dongzhou@dong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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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资产评估报告书 

（备查文件） 

 

项目名称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4024号 

 

 序号                备查文件名称 页码 

   

 1.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办公会议纪要 

2.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文件《锦

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

的决议》 

3.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营业执照 

4.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公司章程 

5. 上海吴泾冷藏公司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6. 车辆行驶证 

7. 房地产权证 

     

 8.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9.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许可证      

 10.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11. 资产评估委托方、资产占有方承诺函      

 12. 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13. 参加本评估项目的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      

 



 

 

 

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及备查文件） 

 

项目名称：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整体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9026 号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2006年 0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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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资产评估报告书 

（摘要） 

 

特别提示：本报告只能用于报告中明确约定的评估目的。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

报告书全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项目名称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整体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9026号 
 

评估机构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委托方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占有单位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被评估单位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评估目的 

 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100%的股权转让给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本次评估

为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整体资产提供价值

参考依据。 

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05 月 31 日 

评估范围及评估对象 

 整体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等。资产评

估申报表列示的账面总资产为 53,094,979.54 元，负债为

52,888,667.39 元，净资产为 206,312.15 元。 

评估方法  

 采用单项资产加和法。 

评估结论 

 清查调整后，资产为 53,123,345.64 元、负债为 52,917,033.49 元、

净资产为 206,312.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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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评估，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61,132,426.48 元、负债评估值为

52,882,220.69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8,250,205.79 元。 

 净资产大写捌佰贰拾伍万零贰佰零伍元柒角玖分。 

 无待处理流动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53.03 755.86 759.93 4.07 0.54 

 长期投资 49.48 49.48 93.38 43.90 88.72 

 固定资产 4,506.99 1,365.34 605.00 -760.34 -55.69 

 其中：在建工程  

 建 筑 物 5,407.45 516.85 397.00 -119.85 -23.19

 设    备 369.97 360.18 205.25 -154.93 -43.01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270.43 -1,270.43 0.00 1,270.43 100.00

 无形资产 0.00 3,141.65 4,654.94 1,513.29 48.17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3,141.65 4,654.94 1,513.29 48.17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5,309.50 5,312.33 6,113.25 800.92 15.08

 流动负债 5,288.87 5,291.70 5,288.22 -3.48 -0.07

（金额单位：万元） 长期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总计 5,288.87 5,291.70 5,288.22 -3.48 -0.07

2006 年 05 月 31 日 净资产 20.63 20.63 825.03 804.40 3,899.18

  

评估机构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总评估师  

 葛其泉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俞泓             张永卫 

  

  

报告出具日期 2006 年 0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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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资产评估报告书 

（正文） 
 

特别提示：本报告只能用于报告中明确约定的评估目的，且在约定情形下成立。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及相关附件。 

 

项目名称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整体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9026 号 

  

  

一、 绪言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方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

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对本报告约定的评估目的涉及的评估范围与对象进行了评估工作。本评估

机构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范围对象实施了实地勘查、

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托评估范围对象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

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二、 委托方、资产占有方及受让方概况 
（一） 委托方 
 资产占有方：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浦电路 489 号 

企业类别：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肆仟壹佰捌拾柒万壹仟元 

法人代表：顾晓鸣 

经营范围：肉禽蛋及制品，种畜禽蛋，饲料，饲料添加剂，疫苗，冷冻食

品，冷藏，商业行业及食品工程设计，肉禽蛋机械加工及技术咨询服务，

码头装卸，室内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二） 资产占有单位 
 资产占有方：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安达路 2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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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别：国有企业（法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65 万元 

法人代表：岑建荣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冷藏；速冻食品、熟食制品、副食品、农副产品、

肠衣制品、五金加工；货物储存；社会货物运输；为本单位经营范围服务；

本单位空余场地出租（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以下简称：本厂）于 1952 年 4 月由中国土产公

司上海市猪业运销部与十三家私人猪栈合营而成，先后定名为中国土产公

司上海市猪业运销部吴淞仓库、中国土产出口公司上海供应站吴淞毛猪饲

养场、吴淞生猪饲养场、上海市食品公司吴淞肉类加工厂。1984 年 3 月改

名为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同年 7 月从吴淞蕴逸路 1 号搬迁至吴淞安

达路 241 号（现址）。 

2002 年 9 月 16 日，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本厂作为第一批停宰企业，

正式停宰，分流屠宰工人 137 人。由此，本厂的业务重心发生重大转变，

从生猪宰杀加工业调整为以低温冷藏和常温储运为主的服务业。截止至评

估基准日，本厂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101131004284，营业期限为不约

定期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65 万元，由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完

全控股。 

公司近年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总资产 77,029,033.89 79,780,387.90 65,740,612.37

总负债 37,028,812.29 52,054,630.86 48,688,394.07

净资产 40,000,221.60 27,725,757.04 17,052,218.30

主营业务收入 8,300,167.35 8,314,752.21 9,686,437.64

净利润 -2,668,246.20 -12,274,464.56 36,745.01
 

（三） 被评估单位 
 同上。 

 
三、 评估目的 
 根据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办公会议纪要、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

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上海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拟将持

有的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100%的股权转让给上海锦江国际低温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本次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涉及的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整

体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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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估范围和对象 
 1. 整体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负债等。  

 2. 资产评估申报表列示的账面总资产为 53,094,979.54 元，负债为

52,888,667.39 元，净资产为 206,312.15 元。 

 3. 该公司不存在任何账面未反映的资产和负债，与该公司相关的资产及其

负债均已申报列入资产评估范围。 

 4. 上述资产均处于使用或受控状态。 

 5. 资产负债的类型、账面金额明细情况详见资产评估明细汇总表。 

  

五、 评估基准日 
 1.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6 年 05 月 31 日。 

 2. 资产评估基准日与委托方协商后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确定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符合常规情况，无特别影响因素。 

 3. 本次评估的取价标准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 评估原则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国家及行业规定的公认原则。 

 根据国家资产评估的有关法规及资产评估惯例，我们遵循独立性、科学性、

公正性、客观性的工作原则；遵循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原则；以及遵循资产

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操作原则。 

  

七、 评估依据 
（一） 主要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施行细则；2.原国家国资局转发的《资产评

估操作规范意见》；3.财政部财评字（1999）第 91 号《资产评估报告基本

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4.参照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暂行条例；5.企

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6.其他法律法规。 

（二） 经济行为依据 
 1、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办公会议纪要； 

2、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于

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 

（三） 重大合同协议、产权证明文件 
 1.投资合同、协议；2.房地产权证；3.车辆行驶证；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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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采用的取价标准 
 1. 《全国资产评估价格信息》；2.《中国机电设备评估价格信息》；3.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04）；4. 《中国汽车网》；5.被评估单位 2003、

2004、2005 年度财务报告资料；6. 上海价格事务所编辑的《上海价格信

息》。 

（五） 参考资料及其他 
 1.委托单位提供的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及账册与凭证；2.委托单位提供的

资产评估明细表；3.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技术统计资料；4.其他有

关价格资料。 

  

八、 评估方法 
概述 本次评估采用单项资产加和法，对各项评估对象具体资产评估时主要

采用重置成本法。 

货币资金 对人民币货币资金按核实及调整后的账面值评估。 

应收款项 对应收款项按核实及调整后的账面值扣减估计的坏账损失后确定评

估值评估，账面坏账准备以 0值列示。 

存货 对于现行市价与账面单价相差不大的存货，按账面单价作为重置单价

确定评估值。 

长期股票投资 根据所持有股票的股本结构、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及股改完成日至评估

基准日平均成交价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评估值。 

固定资产 对固定资产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根据重置全价及成新率、

结合固定资产的经济性贬值率确定评估值。 

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负债 对各项负债按核实及调整后的账面值评估。 

特别说明 无特别事项说明。 

  

九、 评估过程 
 1. 我们根据国家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

进行了评估和产权核实，具体步骤如下： 

 2. 与委托方接洽，听取公司有关人员对该单位情况以及委估资产历

史和现状的介绍，了解评估目的、评估范围及其评估对象，确定评估

基准日，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拟定评估方案； 

 3. 指导企业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 

 4. 对该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申报表进行征询、鉴别，选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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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与该单位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

核对，到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和调查，对资产状况进行察看、记录，并

与资产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资产的经营、管理情况；查阅委估资

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有关机器设备运行、维护及事故记录等资料；开

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收集市场价格资料；  

 5. 根据各评估人员对各类资产勘查的初步结果，进行评定估算；各

评估人员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评和漏评的

情况，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6.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三级审核，在与

委托方交换意见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 评估结论 
账面值 资产评估申报表列示的账面总资产为 53,094,979.54 元，负债为

52,888,667.39 元，净资产为 206,312.15 元。 

调整后账面值 清查调整后，资产为 53,123,345.64 元、负债为 52,917,033.49 元、

净资产为 206,312.15 元。 

评估值 经评估，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61,132,426.48 元、负债评估值为

52,882,220.69 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8,250,205.79 元 

净资产大写 净资产大写捌佰贰拾伍万零贰佰零伍元柒角玖分。 

待处理情况 无待处理流动资产。 

其他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53.03 755.86 759.93 4.07 0.54 

 长期投资 49.48 49.48 93.38 43.90 88.72 

 固定资产 4,506.99 1,365.34 605.00 -760.34 -55.69 

 其中：在建工程  

 建 筑 物 5,407.45 516.85 397.00 -119.85 -23.19

 设    备 369.97 360.18 205.25 -154.93 -43.01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270.43 -1,270.43 0.00 1,270.43 100.00

 无形资产 0.00 3,141.65 4,654.94 1,513.29 48.17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3,141.65 4,654.94 1,513.29 48.17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5,309.50 5,312.33 6,113.25 800.92 15.08

 流动负债 5,288.87 5,291.70 5,288.22 -3.48 -0.07

（金额单位：万元） 长期负债  

评估基准日：  负债总计 5,288.87 5,291.70 5,288.22 -3.48 -0.07

2006 年 05 月 31 日 净资产 20.63 20.63 825.03 804.40 3,899.18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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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报告中一般未考虑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税负问题，委托方在使

用本报告时，应当仔细考虑税负问题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 本报告不对管理部门决议、营业执照、权证、会计凭证及其他中

介机构出具的文件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3. 本报告对被评资产所进行的调整和评估是为了客观反映评估结

果，评估机构无意要求该单位必须按本报告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是

否进行及如何进行有关的账务处理，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4.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由于尚未完全解决 2003 年 8.13 火灾理

赔事宜，该厂有权证的房产目前仍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封。

 5. 此次委托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安达路 241 号厂区

内，多数建筑物均为 1986 年建成投入使用。该企业中的多数建筑物

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屠宰场用途而建造的，随着旧体制被打

破，屠宰已不能成为企业的主业，则厂区内为屠宰而设计的建筑物的

功能也随之消失。根据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

本次有 74 项房屋建（构）筑物及管道沟槽因与主营业务不符，将推

倒重建，账面原值合计 27,371,582.90 元，账面净值合计

17,489,318.39 元。本次转入固定资产清理，由于该部分的残值与清

理费用基本持平，故本次评估为零。 

6. 评估人员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且非评估人员执业水

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重大瑕疵事项。但是，报告使用者应当不完

全依赖本报告，而应对资产的权属状况、价值影响因素及相关内容作

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并在经济行为中适当考虑。 

7. 房屋建筑物中冷库主库、结冻间等房屋建筑物及其相关的机器设

备等都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目前的实际利用率很低，因此在取

得其重置成本后应计算物理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根据历年冷库的实

际利用率的统计计算得出经济性贬值率为 64%。 

 8. 对该单位存在的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和评估现

场中未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及无法收

集资料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9. 上述事项如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评估结论将不成立且报告无效。

  

十二、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1. 需要说明的是，评估基准日期后事项可能影响评估结论。 

 2. 截止评估报告提出日期，没有发现资产占有方存在其他任何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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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3. 如果存在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4. 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评估值进行相应调整。

 5. 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已产生了明显

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6. 对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

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并进行相应调整。 

  

十三、 价值类型或定义 
 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指所约定的评估范围与对象在本报告约

定的评估原则、假设和前提条件下，按照本报告所述程序和方法，仅

为本报告约定评估目的服务而提出的评估意见。 

  

十四、 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 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对即使存在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影响评估价值的非正常因素没有考虑，

且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或其

它不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 本次评估假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

大变化；行业政策、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无重大变化；经营业务涉及

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等无重大变化。 

 3. 本次评估假定被评估企业及其资产在未来生产经营中能够持续经

营下去，并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4. 当上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

评估结论一般不成立，评估报告一般会失效。 

  

十五、 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一） 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 本报告专为委托方所使用，并为本报告所列明的目的而服务，以

及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审查。 

 2. 除非事前征得评估机构书面明确同意，对于任何其它用途、或被

出示或掌握本报告的任何其他人，评估机构不承认或承担责任。 

 3. 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评估机构

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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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评估报告书及其相关材料系反映评估机构执业水平与执业技能、

技巧，委托方及获得、使用、审核报告的相关单位未经评估机构书面

同意，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5. 本报告含有的若干附件、评估明细表及评估机构提供的专供政府

或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其他正式材料，与本报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及同样的约束力。 

（二） 报告中有关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说明的效力 
 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 号）： 

1.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应当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2.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

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3. 本评估报告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任何保证。 

（三） 评估报告有效期 
 1. 本评估结论的有效期按现行规定为壹年，从评估基准日2006 年 05

月 31 日起计算至2007 年 05 月 30 日有效。 

 2. 超过评估报告有效期不得使用本评估报告。 

（四） 涉及国有资产项目的特殊约定 
 如本评估项目涉及国有资产，而本报告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核准或确认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则本报告不得作为经济行为依据。

（五） 评估报告解释权 
 本评估报告意思表达解释权为出具报告的评估机构，除国家法律、法

规有明确的特殊规定外，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无权解释。 

  

十六、 评估报告提出日期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2006 年 09 月 29 日。（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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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评估机构  

 上 海 东 洲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总评估师  

 葛其泉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俞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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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欣、柳群、王伟、苏华荣 

  

报告出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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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889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19楼 

邮政编码 200050 

联系电话 021-52402839（总机）   021-62252086（传真） 

网址 www.dongzhou.com.cn ; www.oca-china.com 
E-mail dongzhou@dong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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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资产评估报告书 

（备查文件） 

项目名称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整体资产评估项目 

  

报告编号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DZ060249026号 

 

 序号                备查文件名称  

   

 1.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办公会议纪要； 

2. 沪锦集董[2006]24 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关于低温物流资源整合事宜的决议》； 

3. 沪锦实财字（2006）第 084 号《关于出让上海吴泾冷藏公司等四企

业股权并进行审计、评估工作的请示》；  

4. 沪锦客运（2006）41 号《关于受让上海吴泾冷藏公司等四企业股

权并进行审计、评估工作的请示》； 

5. 沪锦集[2006]251 号《关于同意为受让上海吴泾冷藏公司等四企业

股权进行资产评估的批复》； 

6. 沪锦实财字（2006）第 079 号《关于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部分

厂房拆建的请示》； 

7. 沪锦集（2006）第 256 号《关于同意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启动

屠宰厂房拆除程序的批复》； 

8. 委托方、资产占用方营业执照、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9.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及前三年审计报告； 

10. 上海吴淞肉类联合加工厂房地产权证； 

11. 评估业务约定书； 

     

 12.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13.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许可证；      

 14.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资格证书；      

 15. 资产评估委托方承诺函； 

16. 资产评估占有方承诺函； 
     

 17. 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18. 参加本评估项目的人员名单及其资格证书。      

 


	600650_20061027_2.pdf
	00650-锦江投资-报告书-尚海.pdf
	600650-锦江投资-报告书-吴泾冷藏2.pdf
	600650-锦江投资-报告书-吴淞肉联厂2.pdf

